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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浙江省黃岩縣光明公社四類份子檔案及相關資料為主要依據，通過

對四類份子社會改造的分析，揭示了建國以來地、富、反、壞份子相繼產生，到

1979年四類份子一律摘帽為止，光明公社居家受監管的四類份子中少有人可以經

由改造而真正改變成份、恢復普通人的正當權利。所謂「社會改造」並非把敵對階

級份子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也沒有明確目標。事實上，摘帽與社會改造並不

相干。如果通過對敵對階級份子的改造而達到了消滅敵對階級的目的，社會主義

社會始終存在着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便會失去事實依據。中共為了證明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正確，必須始終維持一個龐大的敵對階級。

關鍵詞：四類份子　社會改造　摘帽　集體勞動　光明公社

「四類份子」是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份子四類人的統稱，指的是中

共建國以來在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及其他政治運動中所建構的、作

為敵對階級成員予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賤民」。1957年之前，敵對階級份

子只有地、富、反份子三類，「壞份子」最早應該見於〈關於反革命份子和其他

壞份子的解釋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1，而權威的提法則出自毛澤東於

1957年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

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份子，也必須實行

專政。」2這項「賤民」制度存續於整個毛澤東時代、涉及到幾千萬人，對中國

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極其廣泛而深遠3。但學界幾乎未就四類份子問題進行過

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這方面的著述也屈指可數：如李若建在回顧四類份子形

成、遭遇和結局的基礎上，論述了四類份子階層的存在與社會穩定的關係4； 

劉軍對四類份子的政策演變進行了系統性的梳理，指出國家政策日益左傾是

四類份子的改造： 
以浙江黃岩縣光明公社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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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類份子長期被視為階級敵人的根本原因5，二文均從宏觀上對四類份子問題 

進行了初探。四類份子是毛澤東時代社會階層中的底層，若要深入探討四類份

子問題，底層視角是不可或缺的。劉彥文研究了大躍進時期甘肅的大型水利工

程「引洮工地」，該個案處於特殊時間、特殊地點，其論述雖觸及到了社會底

層，但重點關注的是「五類份子」（「四類份子」加上右派份子，就是「五類份

子」，後來普遍被稱為「黑五類」）中的右派份子，研究角度有其偏重之處6。 

這些研究當然是難能可貴的，其價值主要在於開創性之上，或者說正正由於有

了這些文章，才使得對四類份子問題的研究不至於完全空白7。據此，可以說

關於四類份子的研究現狀，與這種制度存續時間之長、影響之廣是極不相稱

的。造成這種現狀，除了話題敏感，資料缺乏可能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涉及四類份子的資料，除了相關政策、法律條文外，難以見到系統性的

檔案文件。由於四類份子中多數人不能識文斷字，沒有講述的能力，不僅少

有本人回憶，而且隨着時間流逝，親歷者多已逝世，連口述資料也不易獲

得，因此對學者的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難。楊奎松認為農村地、富份子「從未被

建立過個人檔案」8，實際上，農村四類份子應該都有個人檔案，1958年，公

安部門就要求對改造對象建立檔案：「在改造工作中，還應建立評審、檔案等

制度和必要的紀律，以保證上述〔改造〕方法更好地貫徹執行。」9只不過這些

檔案專門為改造的需要而建立，在四類份子一律摘帽後，檔案也就失去效用

了。這類記載底層小人物的材料並不規範，尚未達到作為正式檔案保存的規

格；同時，這類檔案事關當事人的「歷史污點」，不保存既表示政府對四類份

子既往不咎，也消除了當事人的顧慮。如此，此類檔案大多被銷毀了，在檔

案部門也很難見到。

機緣巧合之下，2016年上半年，筆者在浙江台州市椒江區海門老街的地

攤上購得一批黃岩縣光明公社四類份子檔案及相關資料（下稱光明公社檔案）， 

據攤主說，這批資料是他從黃岩廢品收購站購得的bk。光明公社為浙江台州

市黃岩區上鄭鄉的前身，1958年為寧溪公社下轄的一個大隊，稱光明大隊；

1959年4月稱光明管理區；1961年9月公社體制調整後改為光明公社。人民公社 

時期（以1965年為例），光明公社下轄24個生產大隊，148個生產隊；2,253戶， 

9,998人；耕地面積5,079畝，其中水田2,292畝；另有山林13萬畝bl。筆者手

頭的光明公社檔案涉及到的並非都是四類份子，戴有四類份子帽子者只佔其

中一小部分，另外還有歷史上或現實中有問題的人，如當過甲長、任過偽

職，偷盜樹木、賭博和亂搞男女關係等。檔案共203份，記錄的多數是一些零

散和細碎的生活及事件片斷，少有完整的個人經歷記載；僅憑這些碎片化的

記載很難拼湊成光明公社四類份子的整體圖景。幸而除了個人檔案，還有諸

如〈光明鄉土匪、黨幹、偽職人員登記表〉、〈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入社處

理及改變成份批覆表〉、〈全社地、富、反、壞評審呈批表〉以及相關資料彙編

等，若把這兩種資料結合起來，雖說不能完全還原光明公社地、富、反、壞

份子的歷史，但也可以視之為窺豹之管，憑此可能窺得光明公社當年四類份

子命運之一斑。本文是依據這批資料產生的部分成果，在四類份子問題尚未

引起足夠重視的當下，以期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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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術論文 一　四類份子改造體制的形成

新中國改造敵對份子的措施脫胎於蘇聯懲罰罪犯的勞動改造制度。佔俄

羅斯國土很大一部分的遠東和北方偏遠地區人煙稀少，導致自然資源開發不

足，布爾什維克繼承了沙俄時期的苦役、強制移民等傳統，創建了「古拉格」

（勞改營管理總局）和大量勞改營，在打擊「人民敵人」的同時，意圖解決勞動

力不足的問題bm。如此，「人民敵人」凡被關進監獄或勞改營從事勞動，都被

稱為「勞動改造」，「勞動」成了改造罪犯、造就「新人」的根本性措施。雖然中

國的刑事或准刑事處罰一直沿用蘇聯的「勞改」、「勞教」等名稱，但隨着社會

主義改造完成，對敵對階級份子的改造也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

1979年，公安部部長趙蒼璧指出：「我們黨和政府對於地主份子、富農份

子、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歷來採取把他們放在群眾之中，通過集體生

產勞動監督改造的方針，目的在於把他們改造成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勞動

者。這是毛澤東同志為我們黨制訂的重大政策。」bn所謂「放在群眾之中」，指

的是除了對少數施以殺（死刑）、關（坐牢）以外，對大多數地、富、反、壞等

敵對階級份子，讓他們居家接受改造。這種改造叫「社會改造」，區別於服徒

刑的「勞動改造」。但社會改造也是一種「勞動」改造，只不過這裏的「勞動」既

不是勞改場所的勞動，也不是個人或家庭勞動，而是「集體生產勞動」，這就

意味着對四類份子的改造與農業集體化是不可分的。

集體化是中共「恩賜」給農民通向共產主義的「金光大道」，最初有資格接

受這種「恩惠」的主要是貧下中農，地、富、反份子則屬於排斥對象。在1955年 

10月11日通過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中，就規定「一切還沒有基本

上合作化的地方，堅決地不要接收地主份子和富農份子加入合作社。只有在

那些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並且合作社已經鞏固了的地方，才可以有條件地

分批分期地接受那些早已放棄剝削和實行守法勞動的原來的地主份子和富農

份子加入合作社，以便在集體的勞動生產中繼續改造他們」bo。但三個月以

後，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下稱〈農業發展

綱要〉）中，又對地、富、反份子入社問題作出了如下更為規範的規定bp：

（1）表現較好，勤勞生產的，可以允許他們入社，做為社員，並且允

許他們改變成份，稱為農民。（2）表現一般，不好不壞的，允許他們入

社，做為候補社員，暫不改變成份。（3）表現壞的，由鄉人民委員會交給

合作社管制生產；有破壞行為的，還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4）過去的地

主富農份子，無論是否已經取得社員的稱號，在入社以後的一定時期

內，都不允許擔任社內任何重要的職務。⋯⋯

⋯⋯根據他悔改的程度和功勞的大小，有的做為社員，摘掉反革命

帽子，稱為農民；有的做為候補社員，暫不給以農民的稱號。

地、富、反份子入社稱為「規劃入社」bq。規劃入社是關係到地、富、反

份子歷史命運的大事：在合作化之前，勞動是一家一戶的事，鄉村社會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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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類份子的改造	 83完全消失，那些居家的地、富、反份子雖然戴着帽子受到監管，但還可以憑

耕種自家的一畝三分土地過日子，仍殘存一定的自由空間；規劃入社以後，

在監管體制尚未建立、還不完善之際，地、富、反份子還有一定的活動餘

地，其中一些人甚至還有「亂說亂動」的機會，「鬧事」、「鬧退社」時有發生。

以浙江省黃岩縣為例，1957年入夏以來，「農村中的不法地主、富農和反革命

份子趁機與城市右派遙相呼應，到處造謠破壞，煽動鬧事」，「地主企圖收回

土地，房屋，各地富農趁機鬧退社，反對糧食統購統銷」，到9月4日，全縣

共逮捕了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刑事犯197人，鬥爭處理573人，其中地主份子

108人，富農份子121人，反革命份子134人，其他成份210人br。

在光明鄉，當年也有不少地、富、反份子因參與鬧糧、鬧退社而受到懲

處，如石墩村的反動富農王克榮，因破壞合作社，被判五年徒刑bs；垟頭村

的反革命份子徐思槐，參與鬧退社，判五年徒刑bt；反革命份子傅禮德，因

「破壞糧食政策」被拘留，半年後釋放，在黑市所購的數百斤稻穀被沒收ck。

至於因參與鬧事被判剝奪政治權利、受批鬥者則不計其數。這裏固然有把

地、富、反份子當作替罪羊、凡事先拿他們開刀的因素，但作為敵對階級份

子，其中有人參與鬧事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也反映出，在集體化的緊要關頭， 

這些「階級敵人」為了自己的命運也與廣大人民群眾一起掙扎過、抵制過，只

不過這種掙扎、抵制在強大的國家政權面前無異於螳臂擋車。

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着「國家力量籠罩一切，社會已經消失得無影無

蹤」cl。也正是在人民公社的體制內，一套完整的社會改造體制得以形成，從

此，階級敵人除了老實地接受改造，根本再無「亂說亂動」的可能了。

二　社會改造的基本形式

1958年8月16日，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通過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對地、

富、反、壞、右五類份子改造工作的決議〉（下稱〈決議〉）指出cm：

社會改造工作，必須採取行政管制和群眾監督相結合，分散改造與

集中改造相結合的方法，主要是：

（1）分散勞動，包管包教。這是社會改造工作的基本形式。這種形式

是把被改造份子分別放入生產隊，採取「三包一保證」（包生產、包教育、

包改造、令被改造份子訂保證書），或「二包四定」（包監督、包教育、定

期學習、定期匯報、定期檢查、定期評比）等形式進行。

（2）社辦勞動教養。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可以根據具體情況，

將被改造份子組織起來，集中勞動，監督改造。當其獲得了一定程度的

改造，也可送回生產隊繼續監督改造。

（3）短期集訓，這是對被改造份子集中進行政治和思想教育的一種有

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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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關於改造的對象，〈決議〉提出了「五類份子」的概念，這表明敵對階級份子群

體擴展到右派份子。〈決議〉系統規定了社會改造的對象、主要內容和基本方

法，雖然各個地方、不同時期在實施改造過程中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創造

出花樣繁多的方法，但歸根結底都離不開〈決議〉的基本套路，所以完全可以

把〈決議〉理解為社會改造的綱領性文件。

（一）分散改造

社會改造的基本形式是分散改造，即把四類份子分別放在生產隊進行管

制或監督勞動（又稱「監督生產」）。「管制」很難準確界定，原因是不同時期、

不同地方規範性的規定並不一致，對認定管制對象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隨意

性。根據1952年6月通過的〈管制反革命份子暫行辦法〉，「管制」是指「在政府

管制與群眾監督下，給反革命份子以一定的懲罰和思想教育，使其獲得改造

成為新人」cn。1956年11月通過的〈關於對反革命份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

判決的決定〉規定：「今後對反革命份子和其他犯罪份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

法院依法判決，交由公安機關執行。」co由人民法院判決、交由公安機關執行

的管制屬於刑罰，稱為「依法管制」。而前述的〈農業發展綱要〉中又有地、

富、反份子「表現壞的，由鄉人民委員會交給合作社」的「管制生產」規定。根

據該規定，到1956年底，黃岩縣「經過評議並報縣人民委員會批准，⋯⋯列

為管制生產的1,546人，使全縣管制人數比1954年增加1倍多」cp。顯然，「依

法管制」是刑事處分，與「管制生產」不同，但在社會改造的執行過程中，我們

無法分清這兩種管制有甚麼不同。

從光明公社檔案可見，石研大隊的地主份子王克羊在1969年被寧溪革命

領導小組定為「新生反革命集團份子」，「依法拘留」了三年，接着又被判管制

三年，此管制當然是「依法管制」cq。而下廟大隊的富農王祿喜，由於「群眾意

見」認為他「很不老實」、「思想反動」，在評審中的多數年份被定為「四類」，應

該屬於「依法管制」（下詳）cr，但實際上對他的這種管制並沒有由法院判決，

與王克羊的屬於刑罰的管制根本不是一回事，只是在實際執行中並無人理會

這兩種管制有甚麼區別。但無論甚麼性質的管制，都只適用於階級敵人而不

能用於人民。如196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

下達〈關於管制適用對象和管制的法律手續問題的聯合通知〉強調：「管制是依

靠群眾，制服改造敵人，進行專政的一種手段，應當適用於屬於敵我矛盾性

質的份子，不適用於人民內部的犯法份子，以免混淆敵我界限．對團結群眾

共同對敵不利。」cs由於四類份子屬於「階級敵人」，因此兩種管制的混淆並沒

有混淆敵我界限的問題。

至於監督勞動，即四類份子雖然沒有被管制，或者已經解除管制，但是

依然要在群眾和基層幹部的監督下從事勞動改造。然而，誰有權決定監督勞

動，沒有明文規定，實際上這個權力操縱在基層幹部手中ct。

對四類份子進行改造雖然手段繁多，但概括起來無非只有兩種：勞動和

學習。關於勞動，前面已提及，它是社會改造的根本性措施，是把敵人改造

為「新人」的有效工具。勞動體現在具體的社會改造上，就是改造對象除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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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類份子的改造	 85正式社員一樣「投工」（參加集體勞動）、「投肥」（按時按量向集體交納人畜糞

便等肥料）以外，還要額外接受不少粗重或髒累活，不計工分，如光明公社檔

案中四類份子的記述：「今年接受鏟杉木基地一畝，任務完成」dk；「今年分配

到的打掃地段，有空就做清潔工作，並擔沙鋪路，治理好一段爛泥漿路」dl。

勞動中有所謂「三包一保證」，「一保證」指的是四類份子的保證書。從理

論上說，這種保證書是根據四類份子本人的具體情況而制訂的。但實際上，

光明公社有相當多的四類份子沒有書寫能力，他們的文字材料多為別人代

寫，少數人雖然由本人撰寫，但主要內容也往往照抄。所以，保證書就是一

份格式化的「官樣文章」，例如以下兩例dm：

一、

抱料大隊四類份子計劃表

1.保證服從生產隊領導搞好生產

2.遵守政府政策法令聽小隊長指揮

3.摘好夏收夏種晚收作物

   不造謠破壞保護森林

4.家中有客先報告後接客

5.出外有事做到請假

1964.7.23

李有全訂

二、

保政〔證〕書

通過這次學習開會，我閒想到自己以上所做缺點對人民多是不吉

利，今後保政〔證〕到底。不亂說亂動，不造謠破壞，遵守政府政策法

令，服從黨號召，聽生產隊分配工作，保政〔證〕做到。倘今後有壞人做

〔壞〕事，知道立接〔即〕到生產大隊報告。以我本人有事出外，向治保幹

部請假，回來銷假。今後佬佬〔老老〕實實改造自己出路，接受人民監

督，重做新人，特保政〔證〕，倘公社有事，如傳如到。

　　 垟頭大隊

　　 第五隊梅小仁保政〔證〕書

　　 1969.10.2號

然而，寫保證書並非僅是流於形式。從上述可見，寫保證書是改造的一項重

要內容，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有了四類份子自己所作的保證，改

造也就從完全被動轉變為主動力求改造。有了保證和改造計劃，四類份子就

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對照保證書進行自我檢查；各級組織也就可以據此對四類

份子進行監督及考評。

對四類份子改造效果的考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月考，季評，年升降制

度」dn。每年一度的年升降制度是根據月評、季評的評審結果，把四類份子分

為四個類別，這種分類是以〈農業發展綱要〉在規劃入社時把地、富、反份 

子分為「表現較好」、「表現一般，不好不壞的」和「表現壞的」，以及「正式 

社員」、「候補社員」、「管制生產」等規定為依據的。所謂「一類」指改變成份 

c171-201712010.indd   85 19年2月12日   下午2:24



86	 學術論文 （亦稱摘掉帽子或「摘帽」），作

為農民、正式社員；「二類」指

暫不改變成份，作為非正式社

員；「三類」指監督生產；「四

類」指依法管制。實際上，多

數被評為「四類」者的依法管制

並沒有經由法院判決，所以應

該屬於「管制生產」。根據年升

降制度，每個四類份子每年都

得填寫「評審登記表」，先由本

人對自己一年改造情況作出小

結，然後是「互評」（四類份子

相互評議），並包括「群眾評議

意見」（其所在的生產小隊意

見）、「生產大隊意見」和「公社

（鎮）意見」等欄目；從表格設

計上，雖然還有「區意見」和

「縣公安局意見」，但通常由公

社決定類別。例如垟頭大隊反革命份子林廣輯在1979年的評審登記表do：

改造好壞表現情況：

1）78年改造守則基本遵守。

2）63年回家至今沒有賭博活動，嚴格遵守山林制度。遵守外出請假

制度。除一次因堂妹家遇火災去臨海看她外，沒有外出過。

3）63年回家至今，服從大隊幹部命令，叫四類份子開會，安排送

信，年年認真負責。

4）今年正月接受鏟杉木基地兩畝，任務完成。

5）四人幫橫行期間，不賭博、不破壞山林，天天出勤勞動，服從生

產隊領導，沒有造謠破壞活動。

6）63年回家以來，勞動力雖不強，投工、投肥年年完成定額。

7）今年分配到的打掃地段，有空就做清潔工作，並擔沙鋪路，治理

好一段爛泥漿路。

8）今後更當認真改造，接受貧下中農監督，爭取早日脫帽，為實現

祖國四個現代化貢獻力量。

互評：一類。

群眾評議意見：勞動積極，服從領導，幫助小隊當會計，記帳清

楚，在決算中提早造好方案，在分糧過程中，做到為社員分糧萬元無差

錯。廣大社員沒有一點意見。對集體財產特別關心。每年都按定額完成

工數。一心一意把自己的業務搞好。評為一類。

生產大隊革組意見：同意小隊意見，評為一類。

每個四類份子每年都得填寫「評審登記表」。（圖片由潘學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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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類份子的改造	 87林廣輯在光明公社的四類份子中文化程度最高，學問最好，由於他是當

時農村罕見的知識份子，鄉親有需要動筆的事，基本上都由他代勞，本隊四

類份子的書面材料也大多出於他之手。他的交代材料和其他文字當然都是自

己動筆，因而這份評審登記表起碼在表述上是最為準確的，從中可以看出四

類份子改造的一些內容：對改造的評價包括勞動狀況（「投工」、「投肥」、做清

潔工作、安排送信、當會計、分糧）、待人處事（服從大隊幹部命令、接受貧

下中農監督）、生活習慣（不賭博、不破壞山林）等，可謂鉅細無遺，也反映他

們的一舉一動均受到嚴格監督；這些評價也常見於其他四類份子的評審登記

表中。林廣輯屬於「一類」，改造表現特別好；最差的是「四類」，如抱料大隊

反革命份子劉燈祝在1973年的評審登記表dp：

改造好壞表現情況：

（一）勞改回來後多次破壞山林被大隊處理了。

（二）⋯⋯有夯樹〔私自販樹〕行為，把樹夯來轉賣給加壽〔不知此人

是誰〕。文化革命期間納過花會。

群眾評議意見：文化革命期間納花會，多次破壞山林，表現很壞，

死不老實，不參加集體勞動。評為四類。

生產大隊革組意見：據群眾反映，這個人現在還破壞山林，多次處

理，還不老實，同意評為四類。

介乎「一類」和「四類」之間的就是「二類」、「三類」，屬於所謂「不好不

壞」，優劣參半，如垟頭大隊反革命份子傅正杏在1973年的評審登記表中「生

產大隊革組意見」有以下記述：「勞動較好，服從大隊領導，開會按時，缺

點：搞副業、投工不夠。二類。」dq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二）集中改造

所謂集中改造，根據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是指社辦勞動教養和

短期集訓。這兩種改造方式，從限制人身自由方面看，與判徒刑無異，只是

期限不如徒刑。社辦勞動教養需要專門的場所及專職的管教人員，可能由於

條件所限，這種勞教方式存在時間並不長，因而了解的人很少，資料也很難

獲得。筆者從光明公社檔案中僅見垟頭大隊壞份子梅小仁的經歷中有這樣的

記載：「1958年被處理光明下鄭大隊改造勞動5天。」dr

集中改造的另一種形式為短期集訓，集訓主要內容就是學習。與勞動一

樣，學習也被視為一種思想改造的關鍵工具。根據通常理解，勞動改造的對

象是四類份子等有歷史、現實問題的社員，而政治學習大多作為普通社員提

高自己思想覺悟的手段，實際上，學習也適用於改造四類份子的思想，使之

「重新做人」。集訓時間最短的是訓話會，即把全公社的四類份子集中起來，

由公社領導進行訓話。如碰到重大節日或重大政治事件，通常都會安排這類

訓話會。訓話的對象往往擴大到四類份子的子女，其目的主要是勸導這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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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學術論文 以改造好的子女」站穩立場，與父母劃清界線，從而孤立四類份子ds。通常情

況下，四類份子參加訓話會後，都要參加討論，在討論會上發言、表態，並

寫成文字，存在檔案裏。如石研大隊反動富農份子王克亨的討論發言dt：

一、通過這次學習，對當前國內外形勢的認識：我下午聽報告後，

認識到當前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的「敵人一天

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在國

內，經過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洗禮，清除了混進黨內的

大野心家劉少奇並肅清其流毒，階級陣線分明了。全國軍民緊緊團結在

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九大團結、勝利旗幟奮勇前進！

二、兩年來改造過程：回顧這兩年來自己改造過程，我認為做得很

不夠。只做到出門請假，來客報告，沒有造謠破壞，也沒有破壞山林。

修路、掃地等義務勞動也都參加了。生產隊勞動，農忙時我都參加了，

農閒都在拔豬草。能做到破除迷信。缺點有，在溪灘上私種蕃蒔60株，

這是很不對的，今後將這60株蕃蒔歸小隊所有，並保證今後決不重犯。

可見一個四類份子講述學習體會，除了要談及自己的改造過程、自我批判

外，還要高談闊論國內外形勢，表達自己了解國內外的大好形勢，斷了想變

天的念頭，老老實實接受改造。

除了聽領導的訓話會，學習也採取小組討論的形式。一個大隊裏的四類

份子分散在各個生產隊，但也經常被組織在一起，進行學習討論，如每年評

審時的互評，讓他們相互「幫助」，交代自己的問題以及「狗咬狗」（相互揭發）

等，集訓時間可長可短，存在學習一整天甚至更長時間的可能。

1968年2月，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

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ek於是，全國各地五花八門的學習班紛紛湧現，

蔚然成風。同時，短期集訓這種隨意剝奪人身自由的拘留形式也獲得了「學習

班」這個好聽的名字。從光明公社檔案可見，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

不僅所有四類份子，同時還包括有歷史或現實污點的人（如當過甲長、參加賭

博、「夯樹」），都參加了短期集訓。凡參加短期集訓者，都得填寫「學習班人

員登記表」，提供「何時何地參加過何種反動黨團（組織）及何種主要職務」、

「個人主要簡歷」等材料el。由於學習班形式靈活方便，所以為各級政府部門

及各類組織普遍使用。一般而言，普通社員進學習班是因為犯錯或有問題；

對四類份子來說，進學習班是常事，凡是遇到政治運動，是否犯錯都得進去

「學習」em。進學習班需要作大量檢討和交代，如坑口大隊反革命份子鄭東梅

在「揭批四人幫，打擊資本主義勢力」學習班上談的體會，正顯示進學習班和

要求檢討次數的頻繁en：

這次進學習班以來我態度很不好。首先我在思想上認識不夠，認為自己

沒有錯誤為甚麼讓我進學習班交代？每年公社都叫我們四類份子開會學

習，坦白交代填的表格，寫的材料根本記不清楚了。像我有這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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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類份子的改造	 89是嚴重錯誤的。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經過大隊幹部的耐心教育，他們

叫我毫不保留認真交代出來，才使我認識到我腦子裏還有思想沒有得到

徹底的改造，所以在行動上表現出態度不好。今後我一定要丟掉壞思

想，只有老老實實接受群眾的監督，認真改造，才有出路。

姑勿論這種檢討是不是發自內心，但字裏行間確實反映了在學習班自我檢討

和接受批評對於四類份子取得生存空間的重要性。

另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學習班的拘留性質和對參加者構成的精神壓力，

使其成為容易產生自殺的地方。如垟頭大隊的徐蒼金，因曾在甘坑大隊盜竊

過樹木，在1967年10月16日被甘坑大隊關進該大隊學習班，想「幫助他回到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晚上把他「留在公屋裏。當時，給他鋪好的牀鋪，

讓他姐夫給他送來棉被。為了預防萬一，給他的房門上了鎖。第二天，他死

了」。為了此事，垟頭大隊社員曾到甘坑討說法，幾乎引發兩個大隊群毆 eo。

1968年10月17日，光明公社「總司」（造反派組織）辦了反革命份子鄭慶波的

學習班，讓他交代自己參加反動組織的情況，鄭「在當天下午晚飯時（五點半

鐘左右）趁無人看管之機，跳窗畏罪自殺」ep。再如1977年4月6日，公社黨委

基本路線工作隊進駐抱料大隊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份子」羅加根進行調查

時，羅在大隊辦公室自殺eq。

（三）批鬥

除了前述〈決議〉提及的改造形式外，還有一種形式需要特別提出。批鬥

向來是文革的標誌性產物，文革批鬥的典型場面是學生批鬥老師、群眾批鬥

幹部。實際上，批鬥早已有之。自土改及鎮反以來，對地、富、反份子的批

鬥就一直持續不斷。批鬥又名「辯論」，無論稱為鬥爭還是辯論，實際上大多

是變相的肉刑。如坑口大隊鄭東梅的檢討說到：「我確實對妙法說過，你們要

為難我，讓我跪在竹片上，這樣我肯定吃不消。後來讓我站在凳上一整夜，

我是感到吃虧了。我確實對妙法說過：幹部們對我做得太重了。經過幹部們

對我的教育，我才認識到我講這話是錯誤的，幹部做得是正確的。我東梅是

反革命份子，應該在群眾監督下改造自己⋯⋯」er

在檢討中的認錯、表態當然不一定是由衷之言，但從中可以看出這樣的

事實：四類份子已經對這一類的批鬥習以為常，只要這種批鬥的強度限制在

一個人的身體所能承受的範圍內，被批鬥者也都會坦然接受。他們知道四類

份子須接受批鬥的命運，同時也理解這是幹部的職責。但若批鬥超出了必要

的限度，難免會有怨言。鄭東梅的檢討中雖沒有明說，但隱含的意思很清

楚，不過這種不滿無法直接表達，只能反話正說——「幹部做得是正確的」。

林廣輯在1971年有個交代材料提到母親被戴高帽遊行：「58年我被送去勞

教，意志俱灰，在勞教人員中抄來《金剛經》、《阿彌陀經》等，解教〔解除勞

教〕後帶回家。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破四舊時，我怕所抄的佛經被搜出，就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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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學術論文 藏在屋棟上，後被幹部搜出來，害得我母親戴高帽遊行，這事完全是我做的， 

與母親無干。」es此時，林廣輯的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三年後病逝。而她的妯

娌、林宣德（土改時自殺的反革命份子）之妻、地主份子周小妹被批鬥更是常

事。林宣德死前曾從外地帶來一些槍支彈藥，其自殺後這批槍彈下落不明，

責任只能落於周小妹身上et：

文化大革命開始，進行破四舊時，我家中藏有廣祺〔周小妹大兒子〕媳婦

的被，連我自己的有多條，我害怕被人在搜查時拿走，因而拿去藏在符

由楚〔不知此人是誰，可能是親戚或鄰居〕房間裏。那天搜查時，紅衞兵

在符由楚房中查出共有四條棉被。由於我說話不老實，使大家不相信我

所說的真的沒有了槍彈，〔被逼得〕我就亂說子彈藏在雞窩裏，害得紅衞

兵爬進雞窩裏去尋找，結果甚麼也沒有⋯⋯因此受到鬥爭，戴高帽遊行、 

站街等，這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隨意限制、剝奪人身自由；掛牌、戴高帽示眾、體罰等都是文革時期的

標誌性行為。實際上，僅就批鬥形式而言，文革並沒有創新，這些手段一直

都在四類份子身上使用；文革只不過把這些手段延伸到體制內的「走資派」及

其他有社會地位的人（如知識份子）身上而已。中共建政以來，一切政治運動

幾乎都可以從土改中找到源頭；相應地，歷次政治運動帶來的災難，首先落

到四類份子頭上，四類份子一直承受着最深重的人間苦難。

三　改變成份抑或無窮無盡的改造？

社會改造的目的是要把敵對階級份子改造成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勞動

者」。在對地、富、反份子的概念予以建構時，如何改造這些階級敵人的問題

就被提出來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今國務院）在1950年8月發布的〈關於劃

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中就有關於地主份子轉變成份的設想：「凡地主成份， 

在土地改革完成後，完全服從政府法令，努力從事勞動生產，或作其他經

營，沒有任何反動行為，連續五年以上者，經鄉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縣人民

政府批准後，得按照其所從事之勞動或經營的性質，改變其地主成份為勞動

者的成份或其他成份。」fk土地被沒收的地主為了生存，不可能不從事勞動。

如果以自食其力為標準的話，具備勞動能力的地主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根據這個設想，經過五年勞動改造以後，改變多數地

主的成份，恢復他們作為公民應有的權利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種解除監督和管制、改變成份的機制稱為「摘帽」。批量的摘帽確實在

1956年規劃入社時着手進行，其時間節點剛好是土改後的第五年。1956年8月， 

浙江省公安廳、浙江省委宣傳部發出〈關於吸收地主、富農和反革命份子入社

問題的宣傳提綱〉，經過傳達、宣傳、群眾評議，黃岩全縣到10月底止，接收

了第一批1,500多名地、富、反份子入社。這是土改以來首批摘掉帽子、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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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類份子的改造	 91為正式社員的四類份子fl。而根據光明鄉1956年〈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入

社處理及改變成份批覆表〉，第一批規劃入社的地、富、反份子有七十一人，

其中「改變成份、稱為農民，吸收入社，稱為社員」的有十一人fm。這就是

說，把敵對階級份子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不僅僅是設想，從1956年規劃入

社時就已經開始實施了。

雖然光明鄉首批摘帽者人數不多，但入社對地、富、反份子而言不僅不

是壞事，更算得上是「皇恩浩蕩」。既然有了首批，就應該有第二批、第三

批，雨露均沾，所有或者說大多數「賤民」就會成為正式社員，可以堂堂正正

做農民了，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規劃入社時，首批改變成份、成為社員

者共十一人，包括上鄭村的周小姝、王小領、王元芳、王小雲；石墩村的周

優美、俞濱六、王克錢；甘坑的曾錫光；下余的周如音、周老昌、徐日桂。

但筆者發現在1963年的一份四類份子評審登記表中，仍然出現了周小姝、王

元芳、曾錫光、周如音和徐日桂五人的名字fn。這些在1956年已經改變成份

的人為甚麼會出現在1963年四類份子的名單中？是摘帽後又重新戴帽？十一

人中五人重新戴帽，比例不可謂不高。難道當年的摘帽是「假摘帽」，或者根

本就沒有摘帽？

如前所述，根據年升降制度，公社一年一度對四類份子在一至四類之間

進行升降。其中「一類」可作為農民、正式社員。如此，「一類」應該就是四類

份子的出口，即能夠升上「一類」者應該就成為正式社員了，但實際並非如

此。如下廟大隊的周小連，入社時就評為「一類」，但此後他的名字仍然列在

四類份子的各種登記表中，照樣每年評審，在「一類」、「二類」間升降fo。周

小連不是個別例子，如栗樹坑大隊的葛炳育在1972年評為「一類」，但1973年

卻因「教育子女不夠，改造一般」，降為「二類」；1974年評為「三類」，此後均

在「二類」、「三類」之間升降fp。下廟大隊的王小強，每年評審大多也是「一

類」，但仍然一直戴着富農份子的帽子fq。還有一個有趣的個案：鄭冬鳳在

十九歲時嫁給垟頭林廣喜，結婚幾個月後，丈夫出外一去不返了無音訊。林

廣喜家在土改時被劃為富農，鄭冬鳳也就成為富農份子。1955年，她開始與

貧農徐林達一起生活（因原丈夫下落不明，無法離婚），生產隊的人覺得她實

際上已經是貧農妻子，但仍戴着富農帽子吃虧，所以每年評審時多評她為「一

類」，富農帽子照樣戴着fr。這反映四類份子的身份基本被定型。更典型的就

是反革命份子林廣輯，自1963年勞教釋放回家後，十幾年如一日地過着苦行

僧般的日子fs：

認識到只有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走集體化道路，搞好集體生產才是自

己唯一出路。回家勞動後，一貫服從管教，認真改造自己，年年投工、

投肥足，找戶（工、肥有餘）。出外有事都經請假手續。有客宿夜亦隨時

報告，上山不違犯山林制度。⋯⋯愛護山林、不賭博、基本上不外出，

服從幹部命令，叫四類份子開會、送信等都認真負責。為本大隊記工 

8年，記帳2年，都實事求是。反覆核對，沒有私心，以社員利益為重。

群眾都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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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術論文 當時實行工分制，一個壯年男子底分通常為10分、婦女通常為7至8分、小孩

4至5分、老人5至6分。林廣輯經過改造後底分仍只有4分ft。這就是說，林

廣輯的勞動報酬連一個男性勞力的一半都不到。但他沒有任何怨言，不僅幹

活賣力，也樂於助人。因為是個人人認可的老好人，所以他的每年評審幾乎

都是「一類」，但直到1979年才能摘帽，可見是否摘帽與公社內的評價和工作

表現沒有直接關係，而被評為「一類」也不代表能夠摘帽。

1979年中共中央決定四類份子一律摘帽時，公安部部長趙蒼璧曾說：「有

相當一部分四類份子經過努力改造，已經陸續摘掉了帽子，恢復了公民政治

權利。」gk筆者查閱了光明公社檔案，除了規劃入社之外，確實也有地、富、

反份子成功摘掉帽子的，如大溪坑大隊的廖士松因「1957年帶頭鬧退社」，判

刑五年，1962年7月6日在勞改農場摘帽gl；上鄭村的陳萬根因通匪、資匪 

和破壞山林，1951年判刑，戴反革命帽，1969年勞改農場遷回家鄉，「不戴

帽」gm；上鄭村的鄭士錢任「匪聯絡站」站長，1951年作為反革命份子被逮捕，

判刑五年，1955年摘帽，刑滿留場，1964年回家，特別註明「不戴帽」gn。但

以上列舉的這些情況，多數人是在判徒刑後才戴帽的，這種戴帽具有附加刑

罰的性質。事實上，由法院判決刑罰，大多有確定的刑期，主刑期滿後把附

加的帽子也摘下了；反而不是由法院判決的，一旦戴上帽子，要摘下便遙遙

無期。當然，這並不能一概而論，一些所謂「勞改釋放犯」在釋放後繼續戴帽， 

如傅正杏在1957年判刑，1959年刑滿後繼續戴着反革命份子的帽，留場五年

也沒能摘掉帽子，直到1966年才摘帽go。所謂的「戴帽」、「摘帽」界線相當模

糊。如光明公社聯合診所醫生李北星，由於曾任「偽上尉軍醫，國民黨區分部

宣傳委員」，解放初曾「給匪首醫病」，1958年戴反革命帽，管制二年。但他的

檔案中既寫着「於1961年摘帽」，又記載「1976年4月17日摘帽」gp，真不知道

他戴過多少次帽，以及首次摘帽與第二次摘帽是不是有區別。

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在〈農業發展綱要〉的基礎上，又出台了〈一九五六

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其中在對待地、富、反份子

問題上的看法與1956年規劃入社時相比口氣變了gq：

合作社要分別情況加強教育和加強管理，並且要經常地教育社員和社外

農民，提高警惕性，防止他們中間可能發生的破壞活動。已經成為社員

的或者候補社員的過去的地主份子、富農份子和反革命份子，如果表現

不好，並且屢教不改，是社員的，可以分別降為候補社員或者監督生

產；是候補社員的，可以降為監督生產。如果有破壞行為，還應當給予

法律制裁。

1958年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部署在全國範圍內對已經摘帽的所有

地、富、反、壞、右份子進行全面評議，黃岩縣根據這個部署，「對106人表

現不老實的摘帽份子重新戴上帽子」gr。1963年〈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中又規定：「已經摘掉帽子但又有破壞活動、

需要重新戴帽子的四類份子，經過縣人民委員會批准，可以重新給他戴上。」gs 

重新戴帽變成了常態。可見，四類份子雖然入了社，但無論被評為哪一類，

c171-201712010.indd   92 19年2月12日   下午2:24



	四類份子的改造	 93仍然屬於敵對份子，就算是被劃到「一類」，成為「農民」、「正式社員」，也隨

時可能被降類，已經摘掉的帽子也隨時可能被重新戴上。

四類份子不僅摘帽難，即便把帽子摘下，也無法獲得一個普通人應有的

待遇，「摘帽地主」、「摘帽富農」等名銜仍然是一頂象徵「賤民」的帽子gt。總

之，在毛澤東時代，一個人一旦被認定政治上有污點，就難以洗白；而若被劃 

歸為敵對階級陣營，就別指望能回歸「人民」行列之中。趙蒼璧所說的1979年

以前四類份子已經陸續摘帽、恢復公民政治權利，並不符合實際情況。

關於四類份子改造的總體情況，我們以垟頭村為例再加以說明。自土改

和鎮反以來，垟頭大隊共產生地、富、反、壞份子二十五人。除了殺、關、

逃、死，到1963年還剩下張小彩、周小妹、傅禮德、徐思槐、徐日燦、梅小

仁、徐福興、徐日桂、苗明志和鄭冬鳳十人。到1979年一律摘帽時，垟頭大

隊四類份子仍然有周小妹、傅禮德、徐思槐、徐日燦、梅小仁、徐福興、苗

明志、鄭冬鳳、傅正杏、林廣輯十人。此時，張小彩和徐日桂已經去世，而

1963年名單中之所以沒有傅正杏和林廣輯，是因為他倆一在服刑一在勞教；

傅正杏1965年刑滿釋放，林廣輯1963年下半年解教。一律摘帽前，傅正杏和

鄭小鳳曾被摘帽，但前者在1965年摘帽，翌年又被指犯錯，重新戴上帽子hk。 

所以，鄭小鳳是垟頭大隊在1979年前唯一摘下帽子的四類份子。垟頭產生了

這麼多四類份子，為何只有鄭小鳳一人能成功摘帽呢？

鄭小鳳的前夫、坑口人張得寶在土

改時被劃為富農，所以鄭小鳳也成為富

農份子。1954年，張得寶因反革命案被

捕，送新疆勞改後便音訊全無。和鄭冬

鳳相似，鄭小鳳後來與垟頭貧農傅法根

一起生活，在1966年隨傅法根遷到垟

頭，她這頂富農帽子也如嫁妝一樣隨身

帶到了垟頭。但鄭小鳳的富農身份源於

與前夫的婚姻，當她轉嫁給貧農傅法根

後，應該與原丈夫不再有任何關係。據

此，在規劃入社時，村裏上報給她摘

帽，但沒有批下來；1970年，垟頭革命

領導小組再打報告要求摘掉她富農份子

的帽子，但直到1976年4月17日，縣革

命委員會才下了批覆：「經研究決定，

摘掉富農份子帽子稱為社員。」hl鄭小

鳳的例子不僅說明摘帽之難，更說明了

摘帽與社會改造並不相干。

總之，光明公社四類份子努力參與

改造而最終徒勞無功，也說明改造不是

通向「新人」的途徑。除非死亡，否則四

類份子沒有退出的通道。
四類份子不僅摘帽難，即便把帽子摘下，也無法獲得一個普通人應有的待遇。

（圖片由潘學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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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術論文 四　餘論：四類份子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社會改造的目標除了是把敵對階級份子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外，還有

更深層次的意義——最後消滅敵對階級。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

出：「這種對於反動派的改造工作，只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才

能做到。這件工作做好了，中國的主要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

級即壟斷資產階級，就最後消滅了。」hm但在毛澤東時代，改造反動派的目標

並沒有達到，因而最後消滅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也無從談起。

這不是因為敵對份子過於頑固、難以改造，更不是改造工作不力。事實

上，把四類份子改造成所謂的「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並不困難：自土

改以後，「剝削階級」（如果真的存在這麼一個階級）已經失去了不勞動的條

件，這些人不可能不自食其力，除非喪失了勞動能力；至於守法，不排除其

中個別人士存在違法行為或報復社會的可能，但總體上看，四類份子應該屬

於最不敢「亂說亂動」、最守法的群體。土改和鎮反運動對他們的剝奪和打擊， 

以及1956年後逐漸受監督、被管制，消蝕了他們的意志和能力，他們沒有能

力、更沒有膽量違法，早已變成所謂的「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所以

能否摘帽完全取決於當政者的意志。

不摘帽的根本原因是當政者意志的轉向。中共中央在1979年為四類份子

一律摘帽時曾說：「把地、富、反、壞份子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守法的自食

其力的勞動者，是毛澤東同志的一貫思想。」hn這說法並不確切，準確來說這

只不過是毛澤東的「初心」。到了1957年，形勢急轉直下：在農村，由於糧食

徵購過重以及強制入社，已經觸及甚至突破農民生存底線，引發了農民的普

遍抵制。當政者卻把這種抵制行為定性為地、富、反份子向社會主義瘋狂進

攻，於是重拳出擊，平息了鬧糧、鬧退社風波，產生了一批被指控破壞糧食

政策和破壞合作社的反革命份子ho；在城市，反右運動的開展，建構了一批

被批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hp。這樣，敵對階級份子由地、富、反

份子三類擴充至四類份子以至五類份子；剛打開的為地、富、反份子改變成

份、恢復為普通人的通道被堵上了。這就是不少已經摘帽或正準備摘帽的

地、富、反份子的名字仍然出現在四類份子登記表上的原因。此後，階級鬥

爭這根弦愈繃愈緊，各種政治運動持續不斷；相應地，階級敵人的隊伍也急

劇擴張，已遠超過所謂的四類份子、五類份子了。

與敵對階級份子的產生基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一樣，四類份子的長期存在

也是由於最高領袖把階級鬥爭學說創造性地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

命」的理論hq：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

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

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着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

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

理論和實踐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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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類份子的改造	 95顯然，通過改造反動份子從而達到消滅主要剝削階級的目的，根本就與社會

主義社會始終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論斷相悖。所以，為了證明「無產階

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正確，為了證明繼續革命實踐的必要，對包括四類

份子在內的敵對階級份子的改造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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